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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当前 ,中国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趋同、恶性竞争、城市定位重复混乱、地方保护主义

以及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与市际关系协调机制不成熟、不完善密切相关。创新都

市密集区市际关系协调的制度和机制 ,实现协调主体的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目标长期化 ,是当前都市密集区发展中殊为迫切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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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际关系对都市密集区发展的影响

都市密集区发展的过程 ,一方面是单个城市实力不断提

升的过程 ,另一方面则是区域整合不断加深、市际关系在曲

折中不断协调的过程。一般而言 ,市际关系对都市密集区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市际关系的协调程度 ,是都市密集区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

具体来说 ,市际关系对都市密集区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以

下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

一是市际关系决定着都市密集区内资源能否得到最优

配置。在都市密集区内 ,资源突破了相对狭隘的单个城市空

间 ,可以相对自由地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求更高地回报。

当城市之间不存在各种要素和商品流动壁垒时 ,市场配置资

源的作用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都市密集区内城市之间的

一体化程度也会达到理想状态。然而 ,当城市之间交通不

畅、相互掣肘、以邻为壑时 ,地方保护主义就会盛行 ,都市密

集区内的要素流动就会遇到障碍 ,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无从

谈起。

二是市际关系决定着聚集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能

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追求聚集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

是都市密集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因。在一系列公共产品

的供给中 ,聚集经济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以机场建设为例 ,

都市密集区内多个城市共用一个机场 ,不但可以减少建设成

本、减少土地资源浪费 ,而且可以分摊机场维护成本、提高机

场使用率。类似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在电网建设、天然气管

道建设以及水源维护等方面找到很多。规模经济效应则可

以通过很多产业发展体现出来。在现代产业体系中 ,不少产

业 (尤其是服务业 )都存在“门槛人口 ”的限制 ,实际上就是

对“最小市场规模 ”的要求。如果城市之间能够互通有无、互

为市场 ,就为很多产业在都市密集区内的成长提供了基本条

件。反之 ,如果城市之间互相封闭 ,都市密集区的产业发展

就会受到遏制。

三是市际关系决定着都市密集区内创新成果能否迅速

扩散。随着城市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 ,都市密集区可以提供

多元化的学习网络和创新网络。集中的竞争与协作企业网

络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 ,为实现创新提供了重要知识来源和

物质手段。同时 ,由于占据整个知识的绝大部分且对创新极

为重要的隐含经验类知识 ,主要蕴藏在专家、工程师和技术

工人的大脑之中 ,一般很难用语言表达 ,因此 ,相对密集的城

市空间中的近距离接触和非正式渠道交流对技术创新及其

传播尤为重要。当市际关系融洽 ,城市之间交流顺畅时 ,创

新扩散就会非常迅速。反之 ,城市之间隔阂越深 ,都市密集

区的创新活动及创新成果的传播就会受到越多的制约。

四是市际关系决定着都市密集区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能否迎刃而解。都市密集区发展中 ,不可避免地遇到一

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很多问题 ,都需要各个城市通力合作 ,

共同应对。以资源环境问题为例 ,在工业化中、前期 ,由于急

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较低的技术水平 ,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

问题会比较突出。随着都市密集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大规

模聚集 ,资源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尽管污染集中表现在

部分城市 (如水环境污染在水域集中和河流的下游地区表现

突出 ) ,但没有所有城市的合作 ,环境治理就只能停留在口号

上。与此类似的一个问题是 ,城市交界区域的发展问题。由

于交界地区一般都远离城市中心 ,不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

较低 ,而且往往容易成为犯罪活动频繁的藏污纳垢场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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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这些地区的治理有赖于相关城市在管理权限、发展政策

和治理措施方面的通力合作。

五是市际关系决定着都市密集区发展的长远目标能否

顺利实现。市际关系不能仅仅着眼于当前的现实问题 ,更应

关注都市密集区的长远发展。因此 ,处理好市际关系对都市

密集区伐纣那更长远的意义在于 ,通过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

和充分沟通 ,形成共同的发展价值目标和一整套处理市际问

题的制度框架。都市密集区的发展目标 ,一定要经过充分酝

酿 ,充分体现各城市的利益诉求 ,并取得广泛共识。都市密

集区的制度框架 ,则将为处理市际关系奠定长远基础 ,敦促

所有城市为实现既定目标努力。

二、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都市密集区形成时间不长 ,市际关系总体上还处于

“磨合 ”阶段。这一阶段市际关系的总体特点是 :市际关系的

重要性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 ,但受传统体制等多重因

素影响 ,理顺城市之间关系还任重道远。

“磨合 ”阶段的市际关系中 ,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这

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依然严重

都市密集区要形成合力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相关城市拥

有各具特色但又相互依存的产业结构。然而 ,各城市相近的

体制和机制、相似的资源禀赋和科技水平 ,却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对比《上海优先发展先

进制造业行动方案 》、《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纲要 》以

及江苏的沿江开发战略的相关内容 ,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产

业等均高频率出现。徐长乐 (2003)的分析表明 ,产值排在前

9位的主要工业大类中 ,上海与江苏的同构率为 100% ,只有

排序的不同 ;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 , 9大产业中分别有 8

个是相同的。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中 ,集成电器产业的

同构率达 35% ,纳米材料为 48% ,计算机网络为 59% ,软件

产业为 74%。长三角 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

业的有 11个城市 ,选择石化的有 8个城市 ,选择通信产业的

有 12个城市。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

等产业方面 ,三地的产业同构率竟然高达 80%以上。而苏

州、无锡、常州三地在经济总量中排名前五位的产业几乎一

样。在长三角区域内 ,产业结构趋同、缺乏分工导致城市功

能不明等现象也非常严重 ,共有 10多个国家级开发区 ,省市

级开发区不下上百个。此外 ,在京津地区 ,北京和天津都将

汽车、物流、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都

市密集区也同样存在。

(二 )恶性竞争问题还比较严重

共处同一个都市密集区的不同城市 ,作为不同利益主

体 ,应该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有序的竞争 ,是推动城

市发展、提升都市区整体实力的有效途径。但当城市在竞争

中采取超市场手段甚至非法手段时 ,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演变

为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会导致资产流失和福利损失 ,导致都

市密集区的长远发展受损。

城市对激烈投资的争夺是恶性竞争最典型的案例。在

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是经

济发展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 ,国内

城市近年来在吸引投资、尤其是外资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城

市为吸引投资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府效率等方面的措施

无可厚非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环境、推动了政府

行为的规范化。但是 ,问题在于 ,城市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却

将土地折让、税收优惠作为投资争夺的主要手段 ,投资争夺

市际上演变成为地价和税收优惠的比拼。更有甚者 ,有的城

市为了吸引更多投资 ,甚至不惜牺牲环境质量。显然 ,恶性

投资争夺战 ,不但导致了国有资产 (土地、税收 )的流失 ,而且

造成了居民福利损失。

近年来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各地在引资中的竞争日

趋规范化 ,在较为发达的都市密集区更是如此。但是 ,恶性

竞争在其他领域仍然屡见不鲜。从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速

度的简单比拼 (中央提 8%的增长目标 ,城市就得提 10% ; A

城市提 10% , B城市就得提 12% ) ,到城市规模和发展口号

的盲目攀比 (A城市提出 100万人口规模 , B城市就得提 120

万人口规模 ; A城市提出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相邻的

B城市就得提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 ,诸如此类 ,不一而

足 ,都从不同侧面表明 :恶性竞争依然阴魂不散。

(三 )城市定位重复、混乱

在都市密集区中 ,各城市能否确立各具特色的城市定

位 ,是能否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城市之间能否高效协作的

关键所在。然而 ,当前中国城市定位却存在诸多弊病和问

题 ,定位重复、摇摆使得城市定位非但没有成为城市发展的

科学指针 ,反而成为城市之间重复建设、领导政绩工程的口

号和标签。

定位重复是中国城市定位的最大弊病。据陆大道院士

(2007)的统计 ,在“国际化 ”成为时髦的年代里 ,全国有 148

个城市规划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 ”。在长江三角洲 ,上海、

南京、杭州和宁波都提出过“国际化大都市 ”的定位。在珠江

三角洲 ,尽管广州和深圳没有简单地“赶时髦 ”,分别提出了

“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 ”和“富

于创新活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性城

市 ”的定位 ,但其他城市却落入了另一个窠臼 ———将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简单地融入了城市定位 ,把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

战略等同于城市发展战略。如中山提出发展“三个适宜 ”

(适宜创业、适宜创新、适宜居住 )新型城市 ,并将建设珠江口

西岸重要的服务业基地、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珠三角西翼

产业辐射的重要平台 ;珠海将“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

范市 ”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 ;东莞提出了“现代制造业名城、

珠三角核心地区的重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城市 ”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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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位 ;惠州则提出了“四个基地、一个中心 ”(数码信息产

业制造基地、石油化工加工基地、对外贸易出口基地、度假观

光旅游基地和现代物流配送中心 )的城市定位 ;江门的定位

是“珠三角向粤西沿海地区扩散的重要门户 ,五邑华侨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以现代制造业与商贸物流和旅游业为主

导的滨水城市 ”;佛山的定位是“现代制造基地、产业服务中

心、岭南文化名城、美丽富裕家园 ”;清远市的最新定位则是

“绿色经济强市、岭南宜居名城、华南休闲之都 ”。显然 ,除了

惠州、江门定位体现了自身区位和人文特色、特定发展阶段

的发展诉求之外 ,其他城市的定位实质上都具有高度相似

性。城市定位上的重复、混乱 ,是都市密集区内城市在城市

功能、产业选择等各方面同构化、恶性竞争的写照。

(四 )地方保护主义若隐若现

2000年以来 ,尤其是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 ,

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多领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但是 ,

地方保护主义显然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最为发达

的都市密集区 ,商品市场的地方保护依然不是个别现象。以

啤酒市场为例 ,由于啤酒利税丰厚 ,许多城市就设法限制外

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 ,保护本地啤酒生产企业。仅在珠江三

角洲 ,就有广州的珠江和生力、深圳的金威、珠海的海珠等数

个品牌各自为战。更引人关注的是汽车销售市场的保护 ,近

年来在北京出租车更换的过程中 ,北京生产的“现代 ”品牌成

为首选 ,而天津生产的轿车则被拒之门外。地方保护主义的

另一个普遍表现是 ,城市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本市户

籍 ”人口的优待和对外来人口的歧视。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都市密集区市场的分割 ,是当前城

市密集区市际关系中的一个特殊内容。由于地方保护主义

直接涉及到的财税收入和就业问题 ,单纯依靠城市之间的沟

通和谈判很难解决解决这一问题。因此 ,借助更高层次的政

府机关或立法机构 ,是解决都市密集区内城市的地方保护主

义的必然选择。

(五 )区域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

以港口建设为例。长江下游从南京到南通 ,几乎每个城

市都在大建自己的港口 ,如江苏境内的南京港、镇江港、扬州

港、太仓港、常熟港、张家港 ,浙江境内的宁波港、舟山港 ,上

海的洋山港。尽管近年来港口分治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

甚至在一定行政区域内形成了诸多小组合 ,如苏州港、宁镇

杨组合港、宁波 -舟山港 ,但“上海组合港 ”则仅仅停留在概

念层面。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香港港的龙头地位将长期保

持 ,但广州南沙港、深圳盐田港近年来发展也非常迅速 ,尤其

是后者。此外还有珠海高栏港、东莞虎门港也耗费了巨额投

入 ,惠州港也在加紧建设。在环渤海 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

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大连、旅顺、营口、锦州、秦皇岛、京唐、天

津、黄骅等港口 ,曹妃甸港也在加紧建设中。不顾实际货运需

求 ,港口之间缺乏协调 ,盲目扩大港口建设 ,不但造成了投资

的巨大浪费 ,而且造成了货流分散 ,影响了港口竞争力。

重大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城市以自

我为中心的“本位主义 ”。如果每个城市都认为是区域中心 ,

都将周边城市作为自己的“腹地 ”,客货流量的预测就必然会

出现偏差 ,重复建设也就难以避免了。因此 ,理顺市际关系、

明确城市定位之后 ,重复建设问题也就会大大缓解了。

三、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协调的制度创新

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既是特定发展

阶段、特殊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 ,也与市际关

系协调机制不成熟、不完善密切相关。

因此 ,创新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协调的制度和机制 ,实

现协调主体的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目标长期化 ,是当前都市

密集区发展中殊为迫切的任务。

(一 )协调目标的长期化

当前 ,我国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协调中的突出问题 ,是

协调目标的短期化。城市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往往是为了解

决具体事件。缺乏对区域总体发展目标、市际关系协调机制

的战略性思考。

从总体上说 ,都市密集区市际关系协调应该着眼于区域发

展整体绩效和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 ,协调市际

关系的目标又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构建合理城镇体系 ;理顺

市际产业分工 ;促进市际协调发展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构建合理城镇体系。城镇体系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在

经济社会和空间发展上具有有机联系的城镇群体。都市密

集区内的城市既有规模大小之分 ,又有等级高低之别。不同

城市在都市密集区中承担的职能、发展定位各有特色 ,这是都

市密集区发展的重要基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 ,首先要为

中心城市发挥支配作用创造条件。其次 ,还要充分调动各城

市的积极性 ,形成层次分明、等级合理、有序竞争的城镇格局。

理顺市际产业分工。各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各

不相同 ,产业结构也应该各具特色。城市之间通过部门分

工、产业链分工 ,既有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 ,也有利于提升都

市密集区的整体竞争力。相反 ,如果城市之间产业之间缺乏

有机联系 ,甚至搞重复建设和恶性同业竞争 ,都市密集区的

整体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

促进市际协调发展。同处一个都市密集区的城市之间 ,

也不可能同时同步发展。有的都市密集区内 ,城市之间发展

水平的差距还非常大。如珠江三角洲都市密集区内 ,珠江东

西两翼的差距就具有典型意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就必须

充分关注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应通过改善落后城市

的区位条件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等方式 ,为后发城市创造

更多条件和机会。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都市密集区国土资源和生态空间

的开发强度大 ,开发速度快 ,自然地理因素变化非常频繁。

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不注意生态和环境问题 ,在人口聚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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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生态灾难。因此 ,各城市应协力保

护生态环境 ,探索建立对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生态屏障保护

的区域分责和转移支付机制。

(二 )协调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是协调市际关系的当然主体。原因在于 ,一方面 ,

城市政府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表 ,总体上代表着国家利益和

整体利益 ;另一方面 ,城市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最高行

政长官由人民代表选举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 ,城市政府

是城市利益的一般代表。政府作为市际关系协调的主体 ,在

实践中拥有自身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 :一是可以较

好处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由于政府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

表 ,因此 ,在处理市际关系的过程中 ,可以将国家利益、整体

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至于为了局部利益牺牲国家的整体利

益。二是协议一旦达成 ,贯彻和落实的效率交稿。协议达成

之后 ,城市政府会动用已有的行政系统 ,督促协议的履行。

尽管政府充当市际关系协调的主体具有天然优势 ,但

是 ,单一主体的协调作用 ,总体上仍然不能满足市际关系发

展的要求 ,政府的协调作用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局限。首先 ,

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全知全能的政府 ,政府对市际关

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往往缺乏深刻认识。即使认识到了市际

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也不一定有能力寻求问题的最佳解

决途径并与其他城市政府达成一致。其次 ,政府在市际关系

中存在多重角色定位。政府既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

般代表 ,又是特定城市利益的代言人 ,同时政府及其工作人

员还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因此 ,多重角色定位下的政府在市

际关系协调中往往容易陷入决策困境 ,难以作出最佳决策。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市际关系协调主体的多元化才显得

势在必行。市际关系协调主体多元化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

虑 ,一是发挥其他主体在市际关系协调中的作用 ,二是构建

新的市际关系协调主体。

在其他主体方面 ,主要是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

用。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 ,是一个社会政

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

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追求特属于本集团的、其

利益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是 ,非政府组织从事

的是社会公益事业 ,提供的是公共物品 ,其涉及的领域也相

当广泛 ,包括环境保护、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

域。非政府组织广泛介入和参与市际关系协调 ,反映了市际

关系中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趋势 ,对市际关系的机制体制建设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非政府组织在市际关系协调中最大

的优势在于 ,它以公众利益的一般代表出现并能在市际关系

处理中保持较高的透明度 ,在市际关系协调中能保持相对公

立的立场看待问题 ,并较为充分地考虑区域的整体发展利

益。目前 ,可以充当市际关系协调主体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包

括 ,各种行业协议、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其他关注贫困和教育

公平的社会组织。在中国 ,非政府组织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

位 ,其发展得不到重视 ,发展起来之后的行为规划化问题也

非常突出。要充分发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一方面必须

正视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诉求 ,鼓励非政府组织成长 ,为非

政府组织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 ,则必须通

过法律和规章建设 ,规范其发挥作用 ,使其为城市之间关系

的处理作出更大贡献。

在构建新的市际关系协调主体方面 ,主要是应成立市际

关系协调的权力机构。建立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协调机构 ,

是提高市际关系协调效率的有效途径。这种权力机构主要

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中央政府设立的区域协调组织或协

调机构。中央政府为推进都市密集区城市间的协调发展 ,可

以形成具备专门职能的协调或管理机构。由于这些机构是

中央政权的代表 ,对各城市政府都具有一定的支配能力。二

是各城市政府联合组成的区域协调组织或协调机构。这类

机构是通过各城市政府让渡一部分行政权力、提供行政经费

来设立的。这类机构必须是常设机构 ,并具有一定的行政权

力 ,否则就成为摆设 ,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三是企业化的区

域管理机构。如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是一个由总统直

接领导的区域综合开发的行为主体 ,但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经

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形成紧密型组织

体系或行政体制。

(三 )协调方式的多样化

协调方式的多样化 ,主要是指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充分

发挥各种协调手段的优势 ,构建合理、高效的市际关系协调体

系。总体上说 ,市际关系协调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 :政府间协

商、战略和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立法协调、区划调整等。

政府间协商 ,是指城市政府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座谈会、

推介会以及政府领导之间的会谈等形式 ,就城市发展的重大

问题达成共识 ,或者就城市之间的某些问题达成书面化的协

议。政府之间通过协商 ,既可以达成总体的框架性、意向性

的协议 ,也可以由特定部门之间就某些专项问题的解决提出

针对性方案。在长三角都市密集区 ,这一形式已经非常普

遍。政府联席会议、部门之间的协调会已经非常常见 ,并在

市际关系协调中广泛发挥了作用。在珠三角 ,也通过香港、

澳门与广东省的联席会议达成了诸多一致。政府间协商这

种形式 ,政策空间比较广阔 ,现实中制约比较少 ,而且对某些

具体问题的推动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形式的缺陷则

是 ,随意性较强 ,缺乏强制性 ,而且还可能由于政府领导的更

换而缺乏持续性。而且 ,政府间协商的经常性广泛开展 ,事

实上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比较高。

战略规划协调 ,是指城市之间通过战略规划的对接及其

调整来推动都市密集区的协调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包括两

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制定都市密集区整体发展战略和规划 ,

这是较高层面 ;另一个层面是城市自身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

85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后 ,与其他城市的沟通和协调 ,这是较低层面。都市密集

区的总体发展战略和规划 ,要在区域发展基础之上 ,就区域

发展的总体目标、途径及相关布局作出总体安排。一般来

说 ,都市密集区的发展规划 ,需要由中央政府作为规划主体

并监督设施。为确保规划的实施 ,一方面是规划要为每个城

市发展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则是相关部门对规划

实施过程的监控和对实施结果的测评。2008年发布的《进

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

意见 》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在一定程度

上 ,具有区域战略和规划的某些特征 ,但是由于上述两个文

件多为原则性表述 ,对区域总体布局缺乏实质性安排 ,还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发展规划。城市之间战略和规划的对

接 ,一方面是要考虑与区域总体规划的对接 ,要符合区域发

展的方向和目标要求。此外 ,在都市密集区内 ,城市战略规

划能否顺利实现 ,不但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 ,还必须依赖

于其他城市的发展。因此 ,城市之间战略和规划的对接也必

不可少。

基础设施建设协调 ,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城市之

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同城化、一体化程度 ,二是城市之

间通过机制建设实现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协调。

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建设 ,对减少交易成本 ,加速要素流动 ,

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 ,具有直接推动力。近年来 ,都市密集

区内的高速铁路建设和轻轨建设如火如荼。在长三角 ,沪杭

客运专线即将动工 ;在珠三角 ,环珠江口的轻轨交通网络正

在形成 ;在京津地区 ,时速高达 350公里的京津客运专线已

经开始运行。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各城市应通过联合投

资、共同受益。对涉及区域共同利益的生态工程和环境保护

设施 ,则还必须通过长期的市际补偿机制 (如经济补偿、人口

迁移政策、项目资助等 )确保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立法协调 ,是指城市之间通过地区性法律和行政规划的

对接 ,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立法协调 ,既是区域整合的必

然要求 ,也是区域整合的重要手段。在我国 ,省级行政区和

较大城市都具有一定的立法权。都市密集区并非一级行政

区划 ,在实践中不可能具备立法权 ,因此 ,区域的立法协调只

能通过城市之间立法的对接实现。都市密集区内城市在地

方性法律和规章方面的差异 ,严重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

以长三角环境保护相关法规为例 ,在《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

第六章中对法律责任的规定是对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规定

处罚标准 ,对不同违法行为应承担的后果规定较为详细 ,对

具体由什么部门执行则没有明确规定 ;而在《江苏省环境保

护条例 》第五章中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则是采用规定不同行政

部门有不同的处罚权限的方式来对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进

行处罚 ,与上海市的相反 ,该规定对具体由什么部门执行较

为详细明确 ,而对不同违法行为应承担的后果则没有作明确

规定。这种差异明显的规定违反了长三角法制一体化要求 ,

不利于省际间的环境协调执法 ,降低了执法效率 (易凌、王

琳 , 2007)。因此 ,应建立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立法协调

工作机构 ,从清理区域法律冲突入手 ,通过对法规的修订 ,实

现都市密集区内的立法协调。

行政区划调整 ,是指对都市密集区内城市的行政区域范

围进行重新划分。顺应经济发展的空间要求 ,改变城市行政

边界 ,或者改变特定地区、城市的行政隶属关系 ,对促进区域

整体绩效的提升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目前国内讨论较

多的是深圳辖区范围的扩大、上海市的扩张等。但经济发展

的空间要求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 ,而行政区划的严肃性却要

求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不可能随时进行调整。因此 ,行政

区划调整 ,只能作为市际关系协调的一种非常规手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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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 tion s between C ities in Ch inese M etropolitan D en se Reg ion s : Problem s and solution s

L i X uefeng
Abstract: Today, the p roblem s of relationship s between cities in Metropolitan Dense Regions include: industry structure uniform ity, malice competi2

tion, repetition and confusion of city orientation, local p rotectionism and repeated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etc. Such comp licated p roblem s relate to

immaturity and undevolop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losly. It is ridical that instituion and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of municipal relations should

be innovated , a long - ternm object and a diversification of subject and method should be accomp lished.

Key words: relations between cities; industry structure uniform ity; malice competi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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